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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68）

公告

二零二一年度股東年會投票表決結果

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及

更改董事會委員會的組成

及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核准及生效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1年度股東年會（「股東年會」）已於2022年6月28日（星
期二）下午1時30 分假座中國青島市市北區登州路56號青島啤酒廠綜合樓一樓會議室召開。
本公司於股東年會當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364,354,793股， 相等於有權利出席股東年會並
就於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總數，並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年

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
贊成於股東年會上提呈的決議案，亦無股東需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年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

投票。

出席股東年會的股東和股東授權委託代理人共171人，共持有（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811,796,440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59.50%。股東年會的召集和召開符合《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股東年會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召集，

由董事長黄克與先生主持，以現場會議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並以記名投票方式進

行表決。

本公司的所有董事均已出席股東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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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5月26日的股東年會通告及2022年6月10日的股東年會補充通告內所
載的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股）

贊成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 反對（股）

反對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811,237,130 99.93 543,110 0.07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811,237,130 99.93 543,110 0.07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1年度財務報告（經審
計）。

811,213,930 99.93 566,310 0.07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1年度利潤分配（包括股
利分配）方案。（註）

811,796,440 100 0 0

5、 審議及批准續聘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22 年度審計師，
並決定其年度酬金為不超過人民幣660 萬元。

795,484,836 97.99 16,291,604 2.01

6、 審議及批准續聘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2022 年度內部控制
審計師，並決定其年度酬金為不超過人民幣

198 萬元。

807,288,942 99.45 4,487,498 0.55

7、 審議及批准選舉宋學寶先生為本公司第十屆董

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808,827,633 99.64 2,953,936 0.36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有效投票總股數的半數，第1至第7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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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贊成（股）

贊成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 反對（股）

反對數佔有

效投票總股

數的比例

(%)

8、 審議及批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議

案。

596,367,865 73.46 215,428,575 26.5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有效投票總股數的三分之二，第8 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註：

本公司2021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為每股派發末期股息人民幣1.10 元（含稅），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1,500,790,272元（含稅）。

I. 股息派發方式

根據本公司章程的規定，2021年度末期股息以人民幣計價和宣佈，H股股息以港幣支
付，相關匯率按照股東年會召開日（即2022年6月28日）的上一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
港幣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價折算。就本次股息派發而言，股息宣佈日（即2022 年6 
月28日）的上一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幣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的平均價為港幣1元兌人
民幣0.85394元，因此本公司H 股股東每股應得末期股息為港幣1.288元（含稅）。

按本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委託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的收
款代理人。H股股東之支票將由收款代理人簽發並於2022年8月12日以平郵寄予各位H
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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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執行並於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及自2008年1月1日起執行並於2019年4月23日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條例》以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
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
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

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除非中國法律及法規及中國國家稅務總

局另有規定），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按10% 扣除企業所得稅。對於H 股股東名冊上
的所有自然人股東，不扣繳個人所得稅。

III. 滬股通香港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滬股
通」）的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其末期股息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帳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將按照10% 的稅率
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

居民且其所屬稅收居民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 的，企
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議待

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

額由主管稅務機關向企業和個人予以退稅。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及末期股息派發日

等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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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港股通內地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透過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聯交所上市之H股（「港股通」）的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
人），本公司將根據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簽署之《港股通H股股
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之約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作為港股通

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股息
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港股通H股投資者的現金股息以人民幣派發。港股
通H股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將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根據
《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的相
關規定：

• 對於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於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
得的末期股息，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

• 對於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本公司H股取得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對內地企
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董事会欣然宣佈，宋學寶先生（「宋教授」）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自股東

年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十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宋教授之履歷及需要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披露的其他資料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10日的通函內。於本公告日期，
該等資料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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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委員會組成之變動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於2022年6月28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議决通過了委任宋教授為本公
司第十屆董事會審計與內控委員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及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的委員之議案，

其任期自董事會通過委任之日起至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核准及生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10日的通函，其中內容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董事會欣然宣佈，股東於股東年會上正式批准之經修訂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自2022年6月28
日起生效，其經修訂的全文可在本公司網站 (www.tsingtao.com.cn)及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下載。

律師見證情況

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本公司審計師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普華永道

中天」）被委任為股東年會的點票監察員。作為監票人，普華永道中天的工作只限於應本公司

要求執行若干程序，以複查本公司編制的投票結果概要是否與由本公司收集並向普華永道中

天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普華永道中天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香港鑒證準則進行的鑒證業務，普華永道中天亦不會就與法律

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發出任何鑒證或提出任何建議。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通過

實時視頻方式對股東年會進行見證並出具了見證法律意見書，認為股東年會的召集和召開程

序、召集人的資格、表決程序、出席股東年會現場會議的股東或股東代理人資格符合有關法

律和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股東年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青島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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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黃克興先生（董事長）、王瑞永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姜省路先生、張然女士及宋學寶先生


